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丰政农发〔2026〕8号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关于

印发《北京市丰台区动物诊疗行业单用途预付卡

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行业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规范我区动物诊疗行业预付式消费行为，防范化解潜在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现将《北京市丰台区动物诊疗行业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5月9号
北京市丰台区动物诊疗行业单用途预付卡

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动物诊疗预付式消费活动，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丰台区相关行业管理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丰台区行政区域内注册并采用单用途预付卡形式开展动物诊疗活动的法人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经营者），不包括总公司在丰台区以外注册的连锁机构。
本细则所称单用途预付卡（以下简称预付卡）是指从事动物诊疗机构以预收资金方式发行的，供消费者按照约定仅在指定机构范围内，可以分次兑付服务的实体或电子虚拟凭证。实体凭证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载体；虚拟凭证包括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信息及其他约定信息等载体。
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是指经营者预先收取并绑定在消费者购买的单用途预付卡账户内的服务费用。
第三条  丰台区农业农村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丰台区行政区域内动物诊疗机构的预付式消费监管工作。
第二章   资金存管

第四条  经营者应当按要求纳入资金存管，自主选择丰台区一家能够提供本行业资金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作为存管银行，与存管银行签署预收资金存管协议，按照银行要求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和材料，开立唯一的预收资金存管账户，并报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备案。
存管银行应当指导经营者对接预收资金存管平台（以下简称存管平台），经营者应通过平台当将预收资金存入专用存管账户。
经营者应指导消费者通过存管平台购买预付卡，实际提供服务后，通过平台与消费者确认订单，并将相关交易信息报送至存管银行。经营者不得使用存管专用账户以外的账户收取预收资金，收费主体与提供服务主体应一致。
经营者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预付卡。消费者使用现金支付预收资金的，经营者应于5日内将预收资金转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同时将相关交易信息报送存管银行。经营者应提示消费者及时确认订单，告知消费者平台对未确认订单设置3日期满自动确认。
第五条  为保障预收资金的安全性，采取次消模式对丰台区动物诊疗机构实施预收资金全额监管。

本细则所称次消模式是指存管资金按实际服务进度进行支取，按照一次一结的兑付模式，即每次消费完成后，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确认消费订单，银行根据经营者在存管平台与消费者确认的消费金额，对相应资金进行解控，完成存管资金支取，支取金额应与实际服务费用一致。解控后的资金由经营者自行支配。

第六条  鼓励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丰台区预付存管商户信息公示表》，并于交易前向消费者明示。经营者不得委托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代收费。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消费者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
第七条  经营者应明确告知消费者，在交付预付费后7日内，未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消费者购卡时获得的赠品或者赠送的服务，应当退回或者支付合理的价款。消费者要求退卡的，经营者应在在5日内，通过平台确认退卡金额，一次性返还全部费用，存管银行应当于退款申请提交当日（至迟次日）按原途径退还消费者。
消费者在已消费后提出退费要求的，经双方确认后，经营者应通过平台与消费者确认退款金额，及时将退款申请提交存管银行，存管银行核对信息后，应当于退款申请提交当日（至迟次日）按原途径退还消费者。
在经营者和消费者未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可使用剩余费用，资金在存管专用账号中冻结。
第八条  经营者决定终止预付卡业务的，应当提前三十天向备案所在地区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开办连锁动物诊疗机构的经营者还应当向分公司所在地区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并办理以下事项：

（1）停止发行预付卡；

（2）将终止预付卡业务信息在经营场所、网页的显著位置发布公告不少于三十日，同时及时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微信等方式通知已办理预付卡的消费者并退回余额；

（3）预收资金进行存管的经营者，应当确保存管专用账户资金余额足够用于清退尚有余额的预付卡；

（4）区农业农村局认为需要办结的其他事项。

经营者办理完结上述规定事项后，区农业农村局应及时办理备案号注销，并向社会公示。
第九条  经营者发售的预付卡期限不得长于场地租赁期限，且不得早于预付卡服务期开始前1个月收取费用。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存管银行不得侵占、挪用预收费资金，不得收取经营者、消费者的任何存管费用。存管银行应对纳入存管的预收资金实施异动监测，并定期将预收资金存管专用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区金融监管部门。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通过预收资金存管专用账户加强对预收费的风险管控，保证资金安全。

第十二条  区农业农村局应建立并及时更新预付式消费经营者监管台账，及时督导经营者纳入资金存管，公示经营者纳入资金存管情况，做好经营者档案管理，实施动态监管。

第十三条  区农业农村局应结合区金融监管部门通报的资金存管情况，对经营者开展执法监督，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对未按照规定存管资金、故意拖延或者无理由拒绝退回预收款、迟报、瞒报、虚报有关信息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经营者应当配合区农业农村局的监督检查，不得拒绝或阻挠。
第十四条  区农业农村局应当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采用专题培训、以案释法和发放宣传品、拍摄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加强宣传引导，监督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公示牌，如实公示资金存管情况，提示预付消费风险，规范经营者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在预收费资金监管过程中，有关部门、经营者、存管银行应当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一经发现，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其他未尽事宜，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执行。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细则施行前已经开展预收费经营模式的经营者，按照本细则规定应当纳入资金存管的，应当自本细则施行之日起90日内完成。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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